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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商 業 大 學 

1 0 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紀錄（初稿） 

時間：105 年 8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7 樓行政會議廳  

出席人員：李麒麟、邱繼智（伍錦香代）、林純如、周旭華、盧智強、閻瑞彥、

王亦凡、林盈鈞、李昭慶、楊進雄、尹敏芳、華英俐、洪文平、楊

東育、林維珩、林岳祥、黃士洲、莊家彰、葉明貴、王雅娟、蕭幸

金、黃國珍、陳春富（陳金足代）、陳潔瑩（陳金足代）、陳恩航、簡

士捷、夏德威（鄭美滿代） 

應出席：32 位 

實到：28 位 

請假：4 位 劉瀚宇、張世佳、張旭華、葉清江 

工作人員：吳忠熹、黃楓菁、李明才 

主席：張校長瑞雄                                       記錄：盧晴鈺 

 
甲、報告事項 

貳、主席報告：改大後第一次評鑑即將來臨，請各單位加強督導及協助。資本

門的執行，請各單位於 9 月底前執行完畢。今日是副校長的生日，副校長

今日有事無法與會，我們在此祝他生日快樂。 

 

貳、確認 105 年度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紀錄並報告各項決議案之執行情形如

下所示：            

  一、人事室提：修正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 

 

  二、人事室提:修正本校「專業或技術科目教師業界實務工作經驗採認作業要

點」，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續提校教評會審議。 

                  

  三、國際事務處提：修正本校「學海飛颺-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審查要點」，

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簽請核定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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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發展處提:修正本校「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提請審議。 

      決    議： 

          （一）計劃主持人分配之節餘款支用範圍可否增列「國內外產學合

作業務拓展相關差旅費」，以上請研發處與主計室研議。 

           （二）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處已和人事室及主計室討論過，希望在本校「產學合作收

支管理要點」與「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收支管理要

點」在第八點加註第五項「國內外產學合作計劃執行之差旅

費」當做節餘款的新用途之一。產學合作收支管理加註此用

途，但在政府科技部門計劃經費收支管理要點方面是否需要

再增加這項用途，不知是否有實質幫助？本處傾向兩者都增

加，已增加大家的彈性，提到本次會議上來和大家討論。 

      校長指示：這兩種都當成一類全加入，不須區分。 

 

   五、研究發展處提:修正本校「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要點」，提請審議。 

      決    議： 

          （一）計劃主持人分配之節餘款支用範圍可否增列「國內外產學合

作業務拓展相關差旅費」，以上請研發處與主計室研議。 

           （二）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同上案。 

 

   六、總務處提：修正本校「桃園校區學生宿舍收費標準」，提請審議。 

   決    議： 

           （一）短期入住校外人士一間 1000元修正為 1200元。 

           （二）本標準備註第 1點修正為：「四人房之 7樓宿舍無暖氣設備，與他

層樓採差別費率(每人減收 500元/學期，寒暑假期間則依比例減收)。」 

           （三）若有特殊情況，收費標準請另案簽陳處理。 

           （四）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已簽請校長同意實施。            

 

   七、總務處提：修正本校「場地提供使用、收費及管理要點」有關「附表一、

臺北校區各場地提供使用收取清潔費及水電費標準表」、

「附表二、桃園校區各場地提供使用收取清潔費及水電費

標準表」及增訂「附表三、圖書館各場地提供使用收取清

潔費及水電費標準表」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已簽定核准，使用新的標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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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主計室提：本校105年度100萬元以上資本支出項目執行進度列管案，提

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已列入行政會議列管案編號第 18 案。 

 

  九、人事室提：修正本校「分層負責辦事明細表-各單位共同項目」，提請審

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現正簽請校長核定。 

 

    十、數媒系提:教師往返兩校區時，無處可供休息，建議是否在兩校區皆提供教

師休息處。 

             總務處回應：目前臺北校區五育樓三樓及六樓有教師休息室，桃園校區二

樓及一樓有教師休息室。 

  決    議：請總務處研議。【臨時動議案】 

  執行情形：(總務處回覆)有關教師休息室，五育樓三樓和六樓可供老師休

息，六藝樓在四樓或到圖書館休息，也感謝資網中心提供承曦

樓705會議室也可提供老師休息，也建議老師至承曦樓八樓和

九樓教師研究室外面有沙發可休憩，中正紀念館三樓及六樓有

教師休息室，桃園校區二樓有2間。 

     校長指示：有關教師休息，也請體育室在老師研究室適當的地方，擺放安

全的健身器材，提供老師課餘時間可運動。 

 

 十一、應外系提：  

          （一）請教務長，就是上次校長好像有指示快要開學，是不是那個

就是我們加退選的那張單子上面真的很容易到就是說我們主

任蓋了章以後他就再去回過頭去做一種竄改、改造，如果沒

有被發現也就是，所以過去有很多他們都說過去都可以，就

這樣沒有被發現，是不是那個部分就是說他再回去自己把不

准當成必修的，給他打勾變必修，本來是騙選修，後來自己

擦掉變必修，我們開學的時候如果又遇到這個問題，我真的

是希望說，要不然我就真的我先在這邊擺明那一張單子我不

能用，那到最後就請你們一併負責，因為我覺得這都是一個

不對的，而且教學生就是說謊變造，這真的證據都歷歷在前。 

          （二）還有請教務處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也跟你們講了好幾次，

因為你們在開課的時候，把我們應外系好比說四年級的一年

級的甲，就是上學期要開智慧與閱讀，下學期是文法與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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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們開成下學期也變成智慧與閱讀，到現在事情都沒解

決，這是必修，那變成學生少兩個必修，又騙了他們多修，

現在學生萬一知道這怎麼辦，是不是趕快來解決，教務長雖

然很忙，也幫應外系解決很多問題，但是這是重點要解決，

這牽扯到整班的問題。 

          （三）現在新上任的教發中心主任，希望能夠真正的去督導到你們

裡面的人，因為就我所知道，你們有一個是從外面空降馬上

來就當成是專員，她的工作其實是要幫學校做教卓計畫，教

卓最後一年不申請的話，教育部告訴我就沒有了，就變成典

範，典範我們就更不可能，所以要叫他寫，不是叫他只做傳

的工作，那你如果說只是轉的工作，轉的話那也要讓我們知

道你已經轉來了，不是忽然來一個東西，就像上次教育部要

叫我們要回，結果都不告訴我們，不告訴我們系上，結果就

拿了一個東西，你今天一定要交了，拿了在走道上叫我要簽

名，我說這個我都沒有回我怎麼可以簽名，但是你們那個小

姐就逼得我要簽名，害得我還必須打電話給校長，不得安寧，

我那天才知道校長出國了，所以也煩請校長以後出國是不是

可以告訴我們大家，以免我就亂打電話，浪費學校的電話費，

否則我怎麼樣都忍到你回來再打，也沒有關係，那因為我不

知道，結果我就打電話給校長，也不知道你那邊是，我們白

天打你是晚上還是中午，有沒有打擾到您，那我覺得這個也

是因為我們教發沒有處理好，當然那時候主任不是你，那我

覺得你們教發的人第一個很奇怪，都是用傳給人家，然後都

不告訴人家一聲，我已經跟她講請妳把表格，教育部叫我要

改，要回覆的，要修正的表格給我，我不能自己創設或用一

張A4紙來寫，她不給，結果後來不給了，到了隔兩天以後現

在給我，也不告訴我，到了我昨天去要刪東西才發現，請問

你這要怎麼辦，這影響我們整個應外系的一個發展，別系沒

有問題，沒有錯，但是錯就錯在當時校長選的那個人，是我

們應外系的教授，她就是要跟我作對，因為沒有選上主任，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校長責無旁貸要趕快把這件事解決，否

則變成不通知我們去做修正，現在教育部以為是我們不修

正，但是表格不給我，我寫在哪裡，你要給我表格，人家有

修正前修正後那個表格，我請王主任是不是能夠協助我們應

外系趕快把這個東西去做好，要不然人家叫我們修正，我們

沒修正，上次寄到我們系上不是寄到學校，麻煩一下，而且

這件事已經跟校長報告，從國外報告到國內，到現在都沒有

解決，我覺得這都不是一件好事，弄到我必須報告到教育部，

有時候又說我什麼破壞校譽，你都不解決，其實教育部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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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稱讚我，有問題趕快跟他們講比較直接。 

          （四）所以我就是有個結論，以後教發這些東西，增能計畫、教育

部每次給的什麼主軸二、主軸三、主軸八，拜託你們把所有

的東西就給院裡面來執行，院就會叫我們系上的人去開個

會，幾月幾日要交什麼、要回什麼，這樣都沒有事，整個學

校蓬勃發展，你們就把兩學院的集中送給教育部了事，而不

是你們一個人發給七、八個系所，然後每一個人都不知道幹

什麼，裡面寫了就是寫一些你們趕快做什麼，我們都不知道

要幹什麼，是你們派人出去開會，到底教育部跟你們講的主

軸要幹什麼也沒有講，要怎麼發展也沒有講，都沒有開過會，

教育部還問我們，你們這個東西學校有沒有幫你們開會？我

都照實回答，有沒有帶領你們，有沒有規劃?毫無規劃，結果

寫出去，我有看到那個都假的規劃，其實都叫偽造文書，其

實我跟你講有很多人偽造文書，我有去查過，是十年有效，

不是說你現在人家告不告你，十年有效，包括校長不在的時

候蓋甲章，我都問過了，那都不行，那都會陷校長於不義，

因為校長人沒有在國內，你怎麼可以幫他亂蓋甲章，你就是

陷校長於不義，那時不是有劉副座嗎？我覺得很多的行政體

系，根本自己都沒有管好自己錯誤，還來管我們，會造成我

的不服，我希望校長好好把行政先弄好，然後這樣子我才會

服氣來聽從你們下的指令，否則你自己都沒有按照規定，校

長您不在，請問你的甲章跟乙章是有你這個人在的時候它才

是你的分身，你都人在國外，它應該隨你到國外去，怎麼還

可以在這邊指揮我們蓋甲章、乙章，我那邊都好幾個案子，

請問那些案子是要怎麼處理，第一退回重做，該結的帳怎麼

樣，其實大家是可以溝通，但是不要官腔官調，動不動CC給

主秘，你越給主秘我越不服從，系上你給我們的院長我可以

服從，但是我們學術不容許任何的行政來指導，我們用溝通，

行政跟學術是溝通，如果有認為我們學術有怎麼樣，我們有

頂頭上司叫院長，直接跟院長講，我每件事都是院長處裡的，

以上報告。 

   決    議：加退選的單子，請教務處看看如何避免這個學生就是剛王主任

講得這些問題，那當然排課，就是必修、選修的排課，教務處

跟各系也要注意排課的次序，那各單位的人力運用，權責就是

在各主管，請各主管好好督促各單位人力，最後就是不管我們

學校執行任何大計畫，在計畫執行之前，麻煩計畫負責人就是

要跟計畫的執行者好好溝通說這個計劃的目的在哪邊，未來這

個計畫的要求在什麼地方，就是這個計畫要如何來做，希望大

家有個共識【臨時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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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教發中心回覆)本案事後已和應外系王主任溝通過，該給的表

格已給予，對於爾後的計劃會再做些整理，本中心人員也做了

職務調動。 

   

＊應外系王主任表示:有關臨時動議上次我講得，我也上了簽，會議紀錄一定要據

實，若忘記可聽錄音帶，上次我提出四點，其中有一點包括麻

煩校長出國一定要公告大家知道，我們才知道校長不在時發生

問題要去找誰，校長都沒有告訴大家，其實過去歷屆校長都有

告訴大家，我也去問過教育部是要告訴大家，這沒寫在上面，

我覺得非常不對。上次我有提四個，這記載明顯竄改、偽造，

這非常不好，吳忠熹以前曾經竄改、偽造，讓很多人受害，也

告了他，也要學校懲處他，後來因為他幫很多長官偽造，後來

就不了了之，這對於一些受害的人士非常不公道，我今天要慎

重講那天校長對於我講得四點，校長只做一點回覆，吳忠熹幫

校長做其他的偽造，可以聽錄音帶，其實我都有錄音，我知道

到最後會發生這種事，這絕對會變成偽造或變造公文書，我希

望大家要糾正及更正，以免這樣會造成大家不服，我的不服就

會去興訟，興訟到最後大家會認為我去告誰，但是不認為錯的

要改過來，校長的決議是何等重要，校長的決議只有一點，他

自己寫三點，若這樣我們東西都是假的，會讓人覺得很可怕，

這學校寫出來的東西都是假的。 

         校長表示:正如王主任所述，會議都有錄音，上次王主任的發言都是按照

錄音稿，所謂國有國法、校有校規，若任何人認為有問題要去

檢舉或告發都可，有任何問題的話，看您要如何處理。 

       王主任表示:請您要依照事實講，不要按您的權位來說有無按照事實，如果

可拿錄音帶出來講，當時我有提到，你既沒有回應，他也沒有

登載。 

         校長表示:你可以問，但我不一定要回應，謝謝王主任。 

       王主任表示:校長你不一定要回應，但我有提的一定要記載，你怎麼可以說

有記載。而且這事你有必要回應，而不是你不要就不回應，你

高興回應就回應，你不高興回應就不回應。 

        校長表示:請你講我要回應什麼？ 

      王主任表示:校長請你出國一定要告訴大家。 

        校長表示:請您拿辦法出來，哪一條說校長出國要告訴大家？ 

      王主任表示:過去的校長都這樣，校長請您要有風度，當別人指責你時，是你

的應該要講時，你就要拿出來。 

        校長表示:學校不是我一個人的，也不是你一個人的，請你不要干擾會議進

行，現在進入提案討論。 

     王主任表示:請你不要用你的權力來干擾事情，本來就是應該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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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表示:今天行政會議到這邊散會。 

     王主任表示:你太過於獨斷，請你不要因為我指責糾正你，請你家去裝電錶，

不要讓全民買單，幫你付你家的電費。你若不改正，到評鑑那天，

絕對會出來糾正這件事情，你不要因為你而害我們的評鑑不好。 

 

    散會：(校長因故宣布散會)10時20分。 


